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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元
月
一
日
以
後
。
其
他
國
家
。
或
已
有
原
子
武
器
■
從
現
時
至
一
九
五
貳
年

瑛
有
一
萬
架
，
並
要
加 

發
展
製
造
工
業
及
加
强
平
民
航
空
組
織
云
•

美
國
應
盡
量
將
空
軍
擴
充
•
使
第 
一 
綫
飛
机
最
低
一

硏
究

罪
•
控
爲
間
諜
罪
•
因
她
在
戰
時
。
曾
與
德
國
宣
傳
部
通
傳
消
息
，
拘 

人
，
晏
士
氏
否
認
此
事
。
欲
圖
上
訴
。 

被
政
府
拒
絕
。
於
是
日
在
荷

執
行
將
她
槍
决
云

美
國
於
一 
九
五
二
年
以
後
，
要
準
備
應
付
原
子
彈
轟
炸
之
危
險
-
因
一 
九
五
三

荷
婦
戰
犯
行
槍
决
刑

港
阿
姆
斯
特
丹
4
-
四
日
路
透
社
電
，
據
此
間
荷
蘭
政
府
發
音
人
宣
稱
•
首

蘭
婦
女
戰
犯
晏
士
溫
特
氏
♦
年
四
十
二
歳
・
於
去
年
三
月
間
。
曾
受
荷
蘭

•
•
要
準
備
原
子
彈
轟
炸 

美
京
爾
盛
頓
十
四
日
躍
。
奥
總
統
杜
魯
門
航
空
政
策
委
員
會
。
提
出
警
吿
•
謂

nû

防
部
長

軍
備
。

■
英
將
調
軍
往
地
中
海

▲
增
強
塞
浦
魯
斯
島
防
禦
地
實
力

英
京
倫
敦
十
五
日
聯
合
社
曜
・
彼
英
國
殖
民
部
 »
 言
人
宜
稱
•
地
中
海
英
屬
之
 

塞
浦
魯
斯
島
。
現
已
成
爲
英
國
防
禦
東
地
中
海
之
重
要
地
，
英
政
府
擬
計
劃
將
 

駐
巴
勒
斯
坦
內
之
七
萬
英
軍
，
調
赴
皎
島
駐
防
。
增
强
該
島
之
防
禦
綫
■
英
政 

府
或
將
於
今
年
五
月
拾
五
日
之
前
・
實
行
退
出
巴
勒
斯
坦
■
將
皎
地
之
主
權
轉
 

i

交
聯
安
會
負
責
管
理
云
，
杳
塞
浦
魯
斯
島
離
土
耳
其
南
大
約
四
拾
里
•

進
謁
杜
氏
商
討
聯
防

一 
中
領
袖
偶
♦
身
處
危
險
地
區
教
士
。
尙
有
五
百
人
以
上
•
中
國
内
戰
繼
續
擴
大
 

-
•
排
外
情
緖
日
高
■
外
人
此
時
又
須
撤
離
中
園
・
老
河
口
仍
爲
共
軍
威
脅
•
運 

一 輸
磯
飛
到
•
若
不
得
地
上
涌
傳
消
息
■
不
敢
下
降
云
，

©
 美
恢
復
北
非
空
軍
站

京
倫
敦
十
五
B

聯
合
社
電
-
擁
此
間
英 

時
中
東
各
地
局
勢
忽
轉
嚴
重
。
在
條
件 

土
來
比
亞
•
恢
復15

地
之
麥
拉
哈
空
軍 

一
大
戰
時
。
在
聯
軍
方
面
•
非
常
重
要
・
技 

( 
德
國
佛 *
福
奥
方
消
息
•
英
空
患
部
將
恢
 

一 爲
輸
連
裡
停
留
站
云
。

交
部
發
言
人
宣
稱
• 
英
政
府
視 

准
英
國
在
北
非
意
大
利
戰
itl 之 

地
，

61 空
軍
根
覆
地
在
第
二
次
 

中
海
中
部
及
東
部
各
地
•
又
據 

非
之
麥
拉
哈
空
軍
根
據
地
，
用

一
華
盛
頓
叶
四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・
加
拿
大
國
防
部
部
長
克
勒
頓
0

現
時
在
此
間
與
 

- 
美
國
海
陣
軍
要
人
商
談
糞
加
防
務
間
題
。
彼
是
日
又
進
謁
杜
魯
門
總
統
。
討
論 

美
加
存
緊
急
時
期
。
共
同
合
作
以
保
障
和
平
之
辦
法
•
據
克
勒
頓
是
日
對
白
宮
 

) 
記
者
稱
。
謂
杜
總
統
對
奥
加
合
作
增
强
防
禦
力
量
之
問
題
 

拾
分
注
意
。
但
彼 

一
並
未
披
露
彼
與
杜
總
統
談
判
之
內
容
云

一 

电
法
委
任
新
參
事
赴
加

)
法
京
巴
黎
十
四
日
路
透
社
電
・
掇
法
國
外
交
部
發
官
人
宜
稱
。
法
外
交
部
昨
日
 

一
委
前
外
交
部
副
情
報
主
任
珍
拔
士
溫
氏
。
爲
加
拿
大
法
大
使
館
专
等
參
事
之
職

加
拿
大
獨
一
密
製

唔
可
嘈
•
唔
可
嘈
•
來
試
過
。
証
明
塘
鶏
小
是
鵝

再
平
賣
毎
磅
六
毫
八
仙
。
車
脚
自
一

底
鷄
項
一 
味
勝
過
其
他
鹹
魚

旅
行
 

四)
未
動
程
以
前 

先
到
去
寶
路
銀
行

。,

將
爾
之
旅
行
費
。轉 

換
旅
行
支
票
。藉
以

6
護
爾
之
現
炊
。以

免
被
偷
竊
或
遺
失
之 

虞
。旅
行
而
携
帶
現 

欵
。係
極
危
險
者
也 

▲
接
匯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査
路
銀
行
敢

理
一

黃
兄
弟
鹹
一

大
小
交
易
均
皆
歡
迎
如
不
滿
意
原
銀
奉

一

▲
重
新
廣
吿▼ 

本
館
在
雲
市
 

地
位
極
適
宜 

內
容
皆
雅
潔
 

房
間
俱
空
氣
 

煖
氣
與
熱
水
 

隨
時
有
應
備
 

囘
國
諸
手
績
 

吾
人
相
助
理
 

僑
胞
來
賜
顧
 

歌
迎
與
倒
股
 

喊
線M

A，
6924

 

司
理 

馬
演
^
護
敗

價
錢
來
計
唔
係
咼
 
风

塘
底
鶏
項
鹹
魚
好
。
個
個
食
過
，
話
爽
過
唐
山
貨

◎
砂
民
星
閱
書
報
總
社 

第
北
三
屆
職
員
表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 

事 

紀
耀 

昂
振
型
俠
 

樹
柏 

達
蘭 

樹
康 

德
昌 

樹
鏡 

昂
養 

茂
蘭 

蘭
香 

昂
質

理候
補
理
事
樹
靄
 

紀
松 

捷
蘭
 

理
事
長 

德
昌

常
務
理
事
紀
耀
 

昂
振 

紫
俠
 

樹
柏 

達
蘭 

德
昌 

昂
養 

監

事
 

昂
沛 

燊
昂
 

紀
堯 

候
補
匿
事
紀
杰
 

永
源

常
務
監
事
昂
沛

總
務
科
長
紀
耀
 

科
員 

達
蘭 

樹
靄 

理
財
科
長
樹
柏
 

科
員 

蘭
香
 

名
洽 

交
際
科
侵
被
一
俠 

科
員 

紀
松 

紀
邦 

文
化
科
長
昂
振
 

科
員 

昂
質 

昂
養 

調
查
科
長
對
鏡
 

科
員 

昂
明 

桂
璇
 

核
數
科
長
耀
昂
 

科
員
樹
康
 

捷
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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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

平

心

星
期
四•
五
，六.

▲
價
目 
表▼

原
抽
油 -
百
磅
每
桶
二
拾
一
元
三

十
磅
每
桶
十 
二
兀
三
毛
四

毛
雙
老
頭
抽
油
一0
磅
每
桶
二
拾
 

一
元
三
毛
人 

五
十
磅
每
桶一拾一

 

元
三
毛
四

老
頭
抽
油 
一
百
所
母
桶
十
九
元 

四
毫
四 

五
十
磅
每
桶
十
元
零
三
毫
七
 

頭
拙
油 
一百
磅
每
桶
十
七
元
五
奇
 

五
十
磅
睡
桶
九
元
四
毫
 

上
抽
油 
一
百
磅
每
桶
八
元
五
毫 

(
十
二
安
士
)
二
打
庄
雙
老
抽
油
每
箱

四
元
三
毫

(
十
二
安
士
)
二
打
庄
老
頭
捕
僧
箱
三
 

元
八
毫
二

◎
各
毋
商
店
 

均
有
代
理
 

批
發
特
平

型

I
一 

零
^
 

1
,

涂界

6
1
§

?
一广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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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■
飛
機
到
鄭
州
救
教
士

- 
姉
州
十
五
日
量
■
合
衆
社
消
息
。
自
元
月
七
日
老
河
口
外
籍
傅
教
士
被
共
黨
殺
 

害
後
•
內
地
教
徒
人
人
自
危
。
許
多
已
由
教
會
通
令
集
中
於
較
大
市
鎭
•
聽
候 

一 
派
飛
機
撤
離
•
鄭
州
是
日
已
有
傳
教
士
多
人
開
到
・
轉
乘
飛
機
赴
上
海
-
據
其 •

希
國
軍
官
五
名
喪
命 

希
臘
京
雅
典
拾
五
日
聯
合
社
電
"
耀
希 

臘
戰
部
軽
言
人
宜
俗
•
希
政
府
軍
於
昨
 

日
源
源
不
絶
•
開
批
希
北
之
阿
豪
華
戰
 

區
。
希
叛
車
昨
H

與
政
府
軍
在
核
地
展
 

開
血
戰
•
雙
方
傷
亡
四
衆
。
希
國
直
方 

面
有
高
級
竄
五
名
不
幸
喪
命
，d
名
受 

重
傷
•
但
叛
軍
方
面
尙
未
群
•
現
希
政 

府
委
命
希
臘
山
野
戰
名
將
巴
巴
度
曹
路
 

士
中
將
，
爲
希
北
國
總
司
令
官
云
■

◎
承
受
生
意
聲
明 

敢
者
英
華
車
衣
蘇
伉
店
股
在
雲
爵
華

ta 
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十
五
號
A

原
日
娠
錫
芝
 

佔
有
股
份
今
張
錫
芝
離
家
0
:
久
倦
遊
思 

歸
願
將
所
佔
之
股
份
生
意
頂
與
本
店
承
 

受
準
於
正
月
十
五
日
在
本
店
交
易
倘
張
 

錫
芝
與
中
.西
人
士
有
賬
項
繆
輻
未
淸
者
一 

請
早
日
到
來
本
店
辦
妥
如
逾
期
不
到
乃
 

是
自
謝 
一 
俟
交
易
之
後
狼
錫
芝
欠
到
各
 

項
數
冃
概
與
本
店
無
涉
將
來
本
店
生
意
 

盈
虧
亦
與
張
踢
芝
無
關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
後
論
此
佈

英
華
公
司
特
敗

民
國
川
七
年
正
月
十
二
日
 

^

^

^

一
^

^

"

 

啟
者
弟
在
市
鬼
磨
四
人
廚
居
做
工
時
於
 

去
歲
十 - 
月
初
旬
双
脚
忽
然
腫
痛
過
膝
一 

不
能
行
動
操
作
蒙
各
兄
弟
手
足
指
導
見
 

醫
生
卽
入
週
比
李
醫
院
調
理
在
院
調
理
 

期
間
復
蒙
城
境
民
治
黨
逹
權
總
社
叔
父
 

昆
仲
馬
晃
馬
池
老
表
林
沛
好
友
暨
各
親
 

愛
兄
弟
友
好
時
來
慰
問
幷
贈
與
香
煙
菓
 

品
殊
深
感
激
弟
現
全
愈
出
院
惟
仍
在
家
 

休
養
謹
誌
數
言
藉
鳴
謝

IB

@
中
華
民
國
计
七
年
市
役
汗
埠
 

中
華
公
所
職
員
一
覽
表

執
行
委
員
李
乙
靑
 

趙
廣
文 

關
樹
三
胡
錫
如
 

胡
棚
榮

黃
中
興 

關
艷
棠

常
務
委
員
李
乙
靑
 

候
補
執
委
關
崇
亞

崇
銘

關
松
炳 

周
全
盛 

黄
中
興 

胡
株
榮 

余
錫
鏗 

關
崇
遜 

李 

水 

余
錫
範

監
察
委
員
關
崇
遜
 

黃
全
基

文
書
主
任
關
樹
   

5
 

財
政
主
任
胡
錫
如
 

核
數
主
任
關
崇
暖
 

交
際
主
任
趙
廣
文
 

庶
務
主
任
余
悅
民
 

慈
善
主
任
梁
 

灼 

_

^

夫
人
 
,

肋
理 

肋
理 

助
理 

助
理 

助
理 

助
理

"
興
；
中
興
天
人

內
衣
裳
半
價

蘇
瑟
女
服
店

slŝ
ŝ
sll̂
lsll-l™̂
® 

舞
市
阻
黃
兄
弟
鹹
魚
公
司
廣
吿

五
十
磅
原

豉
醬 
每
桶
十
元 

一 
打
庄
十
四
安
士
原
豉
醬

金
箱
二
元
七
毛
三
 

- 
打
庄
二
十
八
安
士
原
肢
«

毎
箱
四
.
兀
九
毛
三

人

△

4
・■

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九

年
 

夏
歷
歲
次
丁
亥
年
十
一
一
月
初
五
日

中
拳
段
風
三
十
七
年
元
月
十
a

號

(
星
期

mi?

—
^

聞
紙
第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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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百
「
十
四
號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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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總
社
謹
訂
於
月
之
十
八
日
午
后
一 
時
舉
行
第 

二
十
三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統
請

黃
江
夏
總
堂

雲
山
總
公
所
暨
各
埠
分
社
與
列
位
伯
叔
昆
仲 

漢
升
体
育
會

姆
姊
妹
賁
臨
助
慶
指
示
一 
切
曷
勝
榮
幸

雲
电
直
易
彗
长
躍
比
同
堇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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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*<2*<ŝ<5*e5*  

»>+
  

^

.

◎
駐
加
拿
大
雲
埠
沙
堆
僑
安
總
會 

中
華
民
國
卅
七
年
第
卄
七
屆,職
員
表 

事 

林
英
傑
 

李
祐
韶 

胡
昭
蟾
 

胡
立
炎
 

李
祐
渡
 

廖
崇
熙
 

胡
也
元 

宋
華
煉
 

廖
烈
灼
 

胡
毋
祥
 

宋
世
廣

理
•

常
務
理
事
 

廖
烈
灼
 

林
英
傑
 

李
祐
漂

候
補
理
事
 

李
祐
堯 

吳
賢
溢
 

劉
孔
炤
 

吳
業
燊
 

曾
紀
浮 

監 

事 

宋
英
佑
 

曾
傳
炘
 

廖
紀
雲
 

林
時
順 

陳
農
麗
 

常
務
監
事
 

宋
英
佑
 

- 

候
補
監
事
 

廖
敢
烈
 

曾
紀
道

總
務
股
幹
事
 

林
時
源

助
理 

林
榮
賞
 

李
永
婥
 

曾
紀
祥 

曾
傳
炳

會
計
股
幹
事
 

廖
崇
莊

肋
理 

余
毓
昶 

李
永
一 

交
際
股
幹
事
 

廖
崇
循

助
理 

陳
象
偉 

陳
象
一 

福
利
股
幹
事
 

蕭
善
婚

耀 

鄭
重
炤 

李
元
璞

助
理 

林
榮
炘
 

黃
緖
偉 

調
查
股
幹
事
 

廖
勳
策

助
理 

李
奕
濤
 

劉
希
炳 

林
時
就
 

李
顯
蒼

宣
傳
股
幹
事
 

胡
昭 

助
理 

林
時

球 

廖
元
勳
 

李
世
明

催
收
股
幹
事
 

梁
統
輝
 

助
理 

部
重
光 

胡
世
仲
 

廖
六
烈

Sr

S6i

馨

.一̂
^

^
^
^
^
^
^
s
^
^
^
^
^
^
x
^
s
^
s
^
s
s
&
s
^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蜀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

△
毎川 

券域毋派到 
一 元 
一 

一本埠郵寄一元三五 

- 加 
JIS 美遷 一 元三毫 

一中國各國一 元三五
△
毎季 

三元 三毫 
四元 零五 

三元 六毫 
四元 零五

△
半年 

六元六毫 
八元 
一 毫 

七元 零五 
八元 
一 场

△
全年 

卜三元弍毫 

十六元 弍鹿 

十三元八盅 

十六元 弍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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